
泰 安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
 

关于转发省应急厅《关于一铝加工（深井铸
造）企业爆炸事故的警示函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： 

现将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一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企业爆

炸事故的警示函》发给你们，请迅速将事故有关情况下发到

辖区内的铝加工（深井铸造）、机械铸造企业，相关企业要

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强化隐患排查，加强重点区

域的安全管理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对照事故原因分析及工

作要求，督促相关企业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逐项落实防范措

施，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在我市发生。 

 

 

泰安市应急管理局 

2024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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